
附件 2

新编控制性详细规划审批流程示意图

组织编制主体委托符合要求的设计单位开展编制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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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编制主体根据专家、部门、利害关系人等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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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环节，相关部门应在收到征求意见材料后的 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正式函件反馈意见；专家

评审环节，组织编制单位应在召开专家评审会议前 3 个工作日将控规规划成果发送至相关部门征求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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